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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府行法字第 1150091335 號 

 

修正「苗栗縣縣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五條。  

附修正「苗栗縣縣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五條。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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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府行法字第 1150112869 號 

 

修正「苗栗縣政府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  

附修正「苗栗縣政府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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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府地價字第 1150105815 號 

 

修正「苗栗縣政府執行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及第八十一條之三

規定裁罰基準」，並至即日生效。 

附修正「苗栗縣政府執行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及第八十一條之

三規定裁罰基準」。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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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環廢字第 1150021086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太公司）執行

「115年度苗栗縣資源循環宣導及相關工作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規定及環境部資源循環署（下稱循環署）「115

年度資源循環工作計畫」。 

公告事項： 

一、 自民國 115年 3月 18日起至 115年 11月 30日止，本局委託亞太

公司執行「115年度苗栗縣資源循環宣導及相關工作計畫」，委託事

項如下： 

(一)推動資源循環管理： 

１、依據各鄉鎮市地域、屬性、人口特性及資源回收執行現況，擬 

定 115年源頭減量及資源循環考核計畫。 

２、配合循環署滾動修正本縣一般廢棄物源頭減量及資源循環提升  

計畫效益及配合後續成果填報等事宜。 

３、依據「本縣一般廢棄物源頭減量及資源循環提升計畫」及年度 

考核計畫書，研擬一般垃圾減量率、提升一般廢棄物回收率及 

資源垃圾增量率策略，分別於工作檢討會議及業務檢討月會定 

期檢討落後原因及分析、提出因應改善措施。 

４、有效控管各項資源循環考核執行成效，於 115年 4月、7月及 

10月邀集各委辦計畫及相關承辦人員召開工作協調會，檢討各 

考核指標進度與方向，提出執行困難之因應對策；並視需要召 

開臨時協調會議。 

５、針對歷年計畫執行成效進行分析，並研提 116年度相關資源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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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工作之建議規劃內容。 

(二)推動資源循環工作： 

１、促進舊衣多元去化管道。 

２、辦理高壓容器安全回收及塑膠平板包材回收工作，製作稽 

（巡）查及回收紀錄予各公所，每月彙整各鄉鎮（市）公所 

（下稱公所）提交之作業紀錄，並協助分析各公所巡檢回收成 

果。 

３、推動廢飲料玻璃瓶回收作業，製作稽（巡）查及回收紀錄予各 

公所，每月彙整公所提交之易棄置髒亂點或場站巡檢紀錄，並 

協助分析各公所成果。 

４、依各公所資源回收物標售契約，輔導各公所玻璃瓶應分色貯存 

及清運。 

５、再生料再利用作業（包含廢輪胎再生料及有色玻璃砂），搜捕 

及輔導轄內公共工程及各公所使用廢玻璃再生粒料，使用量依 

循環署年度考核計畫滿分為依據。 

６、搜捕及彙整轄內資源循環場域再生料使用情形。 

７、推動廢農藥容器回收工作，製作稽（巡）查及回收紀錄予各公 

所，每月彙整公所提交之作業紀錄，並協助分析各公所成果。 

８、輔導及辦理廢照明光源及廢乾電池回收宣導及流向登錄。 

９、輔導縣內公寓大廈（集合式住宅）設置資源回收相關設施，推 

動資源回收自主管理。 

１０、加強辦理資源循環、源頭減量等相關宣傳（導）工作。 

１１、結合在地特色及循環署年度考核計畫內容、本縣相關推行政 

策，提出整合性文宣策略及時程規劃，加強宣導效果。 

１２、研擬宣導民眾使用透明或半透明塑膠袋。 

１３、持續推動既有漁、商、遊憩港口資收站營運，每季追蹤統計 

其回收量。 

１４、新住民或外籍移工資源回收教育宣導工作。 

１５、協助製作本縣各公所資源回收物回收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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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協助維運管理 114年設置之 3台智慧回收機。 

(三)資源循環媒體宣導及網站管理工作。 

(四)輔導各公所資源回收提升工作： 

１、輔導各公所至本局「資源回收管理系統」申報各項數據。 

２、輔導轄內各公所訂定完整資源回收物標售契約及彙整等相關工 

作。 

３、輔導各公所資源回收廠落實場域管理，配合辦理消防安全巡檢 

作業。 

(五)配合本縣推動智慧城市之目標，融入科技等其他技術規劃地方  

創新精進作法。 

(六)辦理村里資源回收『讚』之相關工作。 

(七)協助本局推動辦理關懷計畫相關業務。 

(八)辦理各公所資源循環工作考核。 

(九)辦理循環署年度資源循環績效考核事宜。 

二、 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亞太公司簽定之契約為準。 

 

 

 

局長沈鳳臺請假   

副局長蔡政勲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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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警察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苗警刑字第 1150024551B 號 

 

主旨：公告應受送達人曾○瑋(身分證統一編號:K12****413)違反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案件履行送達處分（催繳）書，因行方不明無法送 

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80條及 81條。 

公告事項： 

一、 查應受送達人曾○瑋於 113年 3月 7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條之 1第 2項，經本局於 115年 1月 28日以苗警刑字第

1150004326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新臺幣 4萬

元整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 6小時在案，迄今未履行繳納義務。惟因

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 公示送達方式：公示送達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於苗

栗縣政府電子公報。  

三、 請於公告之日起 20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洽領案件處分（催

繳）書，並繳納罰鍰，經公告發生效力後仍未繳納者即移送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局長  李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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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府地籍字第 1150112470D 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銘光地政士之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銘光 

二、證書字號：（79）台內地登字第 000815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82）苗縣地登字第 000043號 

四、事務所名稱：陳銘光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竹南鎮營盤里 8鄰自由街 182號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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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府地籍字第 1150112470E 號 

 

主旨：公告註銷黃錦貞地政士之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錦貞 

二、證書字號：（80）台內地登字第 006276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83）苗縣地登字第 000102號 

四、事務所名稱：黃錦貞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大湖鄉靜湖村 13鄰民權路 76號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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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府地籍字第 1150112470C 號 

 

主旨：公告註銷張淑美地政士之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淑美 

二、證書字號：（79）台內地登字第 000658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80）苗縣地登字第 000024號 

四、事務所名稱：張淑美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頭份市忠孝里 17鄰長安街 37號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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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府地籍字第 1150112470F 號 

 

主旨：公告註銷彭德茂地政士之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彭德茂 

二、證書字號：（79）台內地登字第 006121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82）苗縣地登字第 000039號 

四、事務所名稱：廉明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 986號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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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府地籍字第 1150112040B 號 

 

主旨：公告註銷黃永順地政士之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永順 

二、證書字號：（79）台內地登字第 000817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80）苗縣地登字第 000026號 

四、事務所名稱：黃永順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後龍鎮大庄里 22鄰中山路 312號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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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府地籍字第 1150112470H 號 

 

主旨：公告註銷薛漢麟地政士之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薛漢麟 

二、證書字號：（81）台內地登字第 008902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81）苗縣地登字第 000030號 

四、事務所名稱：薛漢麟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頭屋鄉獅潭村中興街 22號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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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府地籍字第 1150112410B 號 

 

主旨：公告註銷黃媺媗地政士之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媺媗 

二、證書字號：（89）台內地登字第 024375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111）苗縣地登字第 000413號 

四、事務所名稱：黃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廣盛 9-11號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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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府地籍字第 1150112470G 號 

 

主旨：公告註銷鄭勝田地政士之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鄭勝田 

二、證書字號：（79）台內地登字第 002351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81）苗縣地登字第 000029號 

四、事務所名稱：鄭勝田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苑裡鎮中山路 131之 5號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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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府地籍字第 1150112470B 號 

 

主旨：公告註銷羅士宏地政士之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羅士宏 

二、證書字號：（86）台內地登字第 019945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86）苗縣地登字第 000230號 

四、事務所名稱：宏曜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公館鄉館中村 5鄰大同路 101號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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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府文資字第 1150007766B 號 

 

主旨：變更本縣歷史建築「故新竹廳巡查五十嵐常輝外拾名之碑」登錄

名稱、定著土地範圍面積及地號，並廢止原公告之部分公告事

項。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

辦法第 5條暨「115年第 1次苗栗縣原住民族有形文化資產審議

會」決議。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本縣歷史建築「故新竹廳巡查五十嵐常輝外拾名之碑」登錄名

稱為「故新竹廳巡查五十嵐長輝外拾名之碑」。 

二、 修正本縣歷史建築「故新竹廳巡查五十嵐常輝外拾名之碑」位置或

地址為南庄鄉風美段 346-1 地號。 

三、 修正本縣歷史建築「故新竹廳巡查五十嵐常輝外拾名之碑」定著土

地地號為南庄鄉風美段 346-1 地號，面積為 520平方公尺。 

四、 法令依據：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4、5

條規定。 

五、 本案公告期間為 30日，所有權人應本於權責妥善維護文化資產，

利害關係人等對本縣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訴願法第 14條、第 58條規定，自本行政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

起 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苗栗縣政府，地址：苗

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並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

部，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棟 13樓）提起訴願。 

六、 異動後完整公告如下（原處分未經異動部分，效力不變）： 

（一）名稱：故新竹廳巡查五十嵐長輝外拾名之碑。 

（二）種類：碑碣。 

（三）位置或地址：南庄鄉風美段 346-1 地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1、本體及面積：經緯度座標為 24.536654，121.026852，此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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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政府，土地管理單位目前為原住民族委員 

會，紀念碑本體約為 15平方公尺。 

      2、定著地號及面積：南庄鄉風美段 346-1 地號，520平方公 

尺。 

  （五）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 

  （1）建於 1935（昭和 10）年 5月 30日由新竹州竹南郡警察課長警   

部內田清志所立，主要紀念戰死之 11名巡查及隘勇。 

（2）具備南庄地區歷史、族群互動的重要過程。 

（3）本案發生年代為日本治台「五年理蕃計畫」及「隘勇線推進」  

時期，突顯當時的日本政府之原住民政策。 

（4）碑文中四位原住民隘勇為賽夏族族籍，可納入賽夏族史。 

   2、法令依據：依據「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 2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辦理登錄，歷史建築登錄依 

下列基準為之：三、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 

（六）原公告及本次公告之日期及文號： 

  1、108年 12月 26日府文資字第 1080016208B號函。 

  2、115年 5月 25日府文資字第 1150007766B號函。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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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2 日 
府地籍字第 1150110784B 號 

 

主旨：核准朱燡雯地政士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朱燡雯 

二、證書字號：（81）台內地登字第 009440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115）苗縣地登字第 000445號 

四、事務所名稱：全成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 4鄰水尾坪 45之 1號 

 

 

 

縣長鍾東錦請假   

副縣長邱俐俐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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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環水字第 1150024419B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年度苗栗縣水 

污染防治許可審查、河川水體水質監測及水環境巡守隊經營輔導 

暨偏遠地區簡易自來水水源水質抽驗計畫」工作事項內容。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 自民國 115年 4月 22日起至 115年 12月 31日止，本局委託亞太

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年度苗栗縣水污染防治許可審

查、河川水體水質監測及水環境巡守隊經營輔導暨偏遠地區簡易自

來水水源水質抽驗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 苗栗縣水污染防治審查及執行登記及建檔管理計畫 

 1、彙整水污染各項業務電腦建檔（含書面資料確認工作）及資料 

庫管理業務。 

2、協助各項許可申請案件審查業務。 

3、辦理許可審查現勘作業時，應作查核表單記錄現場查核情形。 

(二) 執行中港溪、南港溪、後龍溪、西湖溪、苑裡溪、通霄溪及    

     房裡溪等 7條河川之採樣監測調查。 

 1、依各河川之實質污染特性，計畫執行期間完成 7條河川水質 

基本項目採樣及檢測。 

        2、依各河川之實質污染特性，計畫執行期間完成 7條河川水質 

  重金屬項目採樣及檢測。 

        3、依各河川之實質污染特性，計畫執行期間完成目標河川底泥 

重金屬項目採樣及檢測。 

       (三) 協助推動輔導本縣水環境巡守隊運作相關業務  

        1、協助招募、輔導水環境巡守隊經營運作，並辦理水環境巡守 

 隊隊員教育訓練講習、淨溪川或溪灘等相關活動。 

2、協助各巡守隊於水環境守護網站上，登錄髒亂點通報及回 

覆、水污染通報及回覆、淨溪及教育訓練舉辦前後之相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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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登錄並建立巡守日誌。 

 3、配合辦理相關單位之各項水環境巡守隊考核作業。 

(四) 苗栗縣偏遠地區簡易自來水水源水質抽驗計畫  

1、針對苗栗縣境內偏遠地區簡易自來水場抽驗，進行基本資料 

  調查並執行水源水質採樣與分析。 

 2、依據苗栗縣政府水利處提供簡易自來水場名單抽驗，並於 

  115年 9月 30日前執行基本資料調查及採樣作業。 

 3、配合環境部所定「115年度飲用水管理重點稽查管制計畫」 

  規定執行飲用水水質處理藥劑書面查核及採樣送驗、飲用水 

  水質抽驗較難檢驗項目、新興污染物水質研究等採樣送驗、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之露營區污染水源水質行為稽查管制 

  等。 

 4、配合辦理飲用水安全推廣宣導活動。 

(五) 本計畫其他相關作業 

 1、執行東興橋人工濕地布袋蓮攔除作業及維運。 

 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及水污染考核相關配合事項。 

二、 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簽訂之合約為準。 

 
 

 

局長  沈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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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8 日 
府環空字第 1150022479B 號 

 

主旨：修正苗栗縣（以下簡稱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自公告日生效， 

      另本府 108年 4月 9日府環空字第 1080014610B號公告，自本公 

      告生效日起停止適用。 

依據：噪音管制法第 7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 本縣轄境全區為噪音管制區，各鄉鎮（市）各類噪音管制區劃定如

附表（名稱：苗栗縣噪音管制區分類情形一覽表）。 

二、 噪音管制區劃分為下列四類： 

(一)第一類噪音管制區：環境亟需安寧之地區。 

(二)第二類噪音管制區：供住宅使用為主且需要安寧之地區。 

(三)第三類噪音管制區：供住宅使用為主，但混合商業或工業等使

用，且需維護其住宅安寧之地區。 

(四)第四類噪音管制區：供工業或交通使用為主，且需防止噪音影

響附近住宅安寧之地區。 

三、 各類陸上運輸系統為第四類噪音管制區。 

四、 正式通車營運之一般鐵路、高速鐵路、大眾捷運系統、國道、省道

及縣道（以上皆不含場、廠站）周界外（邊緣）三十公尺內地區，

劃為第三類噪音管制區。但實施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地區作為住宅

使用之區域，劃定為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五、 位於第三、四類噪音管制區內之學校、圖書館、醫療機構之周界外

五十公尺範圍內，劃為各該類管制區內之特定噪音管制區，其噪音

管制標準值依噪音管制標準第四條至第八條規定之噪音管制標準值

降低五分貝。 

六、 建築物座落區域橫跨不同的噪音管制區時，該建築物劃定為較嚴格

的噪音管制區。例如：一棟建築物位於第二類（較安寧）和第三類

（一般住商混合）噪音管制區的情形，則該建築物必須符合第二類

噪音管制區的標準。 

七、 噪音管制區若有爭議時，依本公告事項為準。 
 

縣長鍾東錦出國   

副縣長賴香伶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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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7 日 
府商字第 1150097586B 號 

 

主旨：公告「變更竹南頭份都市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 

      討）（第一階段）」整體開發範圍二、四、五樁位成果圖表。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 旨案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張貼於本縣竹南鎮公所、頭份市公所及

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請民眾踴躍參閱。 

二、 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樁位測定有誤時，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

府申請複測（申請書請逕洽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並繳

納複測費用（每筆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整）；複測結果如有錯誤即予

更正，所繳複測費用無息退還。 

三、 張貼公告自民國 115年 5月 8日起共計 30天。 

 

 

 

縣長鍾東錦出國   

副縣長賴香伶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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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案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2 日 
府商用字第 1150110833B 號 

 

主旨：預告廢止「苗栗縣臨時攤販集中場區管理辦法」一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及第 154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 廢止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 旨揭管理辦法廢止總說明如附件。 

三、 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次日起 7日 

(以郵戳為憑)以書面向本府承辦單位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公用事業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633。 

(四)傳真:037-359991。 

(五)電子郵件:phyta5855@ems.miaoli.gov.tw。 

 
 

 

縣長鍾東錦請假   

副縣長邱俐俐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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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府商工字第 1150106102B 號 

 

主旨：預告廢止「苗栗縣視聽歌唱理髮三溫暖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特種  

      咖啡茶室業管理自治條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 廢止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 旨揭自治條例廢止總說明。 

三、 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日

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工商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884 

(四)傳真：037-326185 

(五)電子郵件：a171366@ems.miaoli.gov.tw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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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府環水字第 1150023840B 號 

 

主旨：預告訂定「苗栗縣家戶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 訂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 訂定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 11條第 9項。 

三、 「苗栗縣家戶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

如附件。 

四、 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

次起 3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地址：苗栗縣後龍鎮校椅里高鐵一路 95號。 

(三)電話：037-558558分機 426。 

(四)電子郵件：lchu@mail.mlepb.gov.tw。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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